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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年前想离职，但公司

过年才发年终奖，如果提前走能拿到吗？”临近

年关，关于年终奖的话题引人关注。

受访专家表示， 如果是工资类年终奖，应

视为劳动者的固定收入，必须予以发放；如果

属于企业自主奖励而非固定工资的一部分，一

般会尊重用人单位根据经营情况自主决定。

工资类年终奖必须发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日前披露了一起

涉及离职后应否发放年终奖的劳动争议：

2021 年“五一” 假期后， 徐女士入职某

公司， 该公司在薪酬管理制度中规定，

每月发放当月绩效工资 70%， 剩余 30%在

年底作为年终奖发放， 但员工如中途离

职， 不再发放当年度年终奖。

2022 年 11 月， 徐女士以公司未足额

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辞职， 并要求公司支

付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的绩效工资差额。 公司认为， 按照公司

规定， 员工月绩效的 30%作为年终奖于年

底发放， 现徐女士已离职， 公司无须向

她支付这笔钱。 徐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

海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徐女士是

因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提出离职， 并非个

人原因离职， 徐女士要求公司支付绩效

工资差额并无不当， 法院予以支持。 公

司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海淀区法院法官助理郭家伟表示，

在徐女士案件中， 该公司发放的年终奖

属于绩效工资， 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

力劳动所得，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这个案例提醒用人单

位， 劳动者非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 如

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 未缴纳社会

保险被迫提出离职， 或被违法辞退等，

用人单位仍需支付工资差额或年终奖折

算部分。” 郭家伟说。

福利奖励由单位决定

北京中凯 (杭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季

巧士告诉记者，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强制

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 在员工主动辞

职的案件中， 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作出裁量， 包括劳动合同约定内容或企

业规章制度的明确规定、 员工是否完成

全年工作或绩效考核情况、 往年是否发

放年终奖以及公司经营效益等。 “年终

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工资类年终奖，

即约定年薪总额中的一部分作为年终奖

发放， 这本质上是工资， 应视为劳动者

的固定收入， 必须予以发放； 二是考核

类年终奖， 如果企业规章制度规定或合

同约定年终奖与绩效挂钩， 则绩效考核

成为员工能否获得年终奖的重要条件；

三是福利、 奖励性质的年终奖， 是公司

出于激励、 挽留员工的目的而设立， 这

类年终奖属于企业自主奖励而非固定工

资的一部分， 司法倾向于尊重用人单位

根据经营情况自主决定的权利。”

季巧士认为， 在处理年终奖争议时

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 平衡双方利益。

一方面， 如果相关约定明确， 应严格依

约执行， 保护劳动者工资性收入。 另一

方面， 如用人单位存在经营困难暂时无

力支付等情况， 可引导双方调解， 在确

保不损害员工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协商

发放年终奖的时间和比例。

（陶稳）

【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规定：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

同财产给予子女， 离婚后， 一方在财

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同意的

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

的义务， 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

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法院

不能直接执行。你需要先依

据离婚协议向法院起诉，要

求前夫履行约定的义务，如

果法院作出判决，那么你可

以要求执行法院的判决。

签订离婚协议 能否要求执行

我和丈夫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 约定一处房产给女儿， 但离婚后前夫一

直不肯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请问我能否要求法院执行离婚协议？

法律咨询

【解答】

《民法典》 规定： 保证期间是确

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不发

生中止、 中断和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

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但是约定的保

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

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 视为没有

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

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

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规定： 保

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

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

的， 视为约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因此， 如果你担保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已经超过六个月， 过了法律规

定的保证期间， 你就不再需要承担保

证责任。

如果王某起诉债务人和你， 你可

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提出抗辩。

【解答】

《民法典》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

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

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

序继承人继承。

因此， 如果宋阿婆没有第一顺序

继承人， 应当由她的弟弟作为第二顺

序继承人继承遗产。

独居老人去世 遗产由谁继承

曾经提供担保 咨询保证期限

【解答】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

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享有停工留薪

期， 除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外， 原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

级伤残的， 还可享受以下待遇：

（一） 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

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 标准为 ：

七级伤残为 13 个月的本人工资， 八级

伤残为 11 个月的本人工资， 九级伤残

为 9 个月的本人工资， 十级伤残为 7

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 劳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聘用合

同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 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

标准由省 、 自治区 、 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

工伤导致残疾 能享哪些待遇

我叔叔在工作中受伤，经申报被认定为工伤，后来又做了伤残等级鉴定，结论

是构成七级伤残。

请问他依法可以享受哪些工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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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的邻居宋阿婆是独居老人， 她的丈夫早年去世， 他们也没有子女，

只有一个在外地的弟弟。 请问如果宋阿婆去世， 遗产应当由谁继承？

我在三年前曾经替韩某向王某借款做担保， 最近王某找到我， 要求我替韩

某偿还剩余的借款和利息约 15 万元， 但我印象中这笔借款很早就到期了。

请问对于担保责任， 法律是否规定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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